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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现象研究
王志刚

【提　要】随着ＤＮＡ技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，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这种侦查方式被侦查机

关广泛使用，其对刑事案件的侦破起到了 一 定 积 极 作 用，但 也 存 在 较 大 缺 陷。根 据 对 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 验

ＤＮＡ”的产生发展及其实际应用状 况 等 方 面 的 分 析，这 一 侦 查 方 式 不 仅 侵 害 公 民 合 法 权 益，而 且 成 本 高

昂、成功机率不高。应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权，完善刑事诉讼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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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又称 “大规模无令状ＤＮＡ
测试”（Ｍａｓｓ　Ｗａｒｒａｎｔｌｅｓｓ　ＤＮＡ　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　Ｔｅｓｔｉｎｇ），是

指在未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，侦 查 机 关 对 一 定 区 域

内有可能涉案的人群逐一采集血液样本并作ＤＮＡ分 析，

以确认犯罪嫌疑人的 侦 查 方 式。在 案 件 侦 破、防 止 错 案

方面，ＤＮＡ证据发挥了其他证据所无法取代的作用，因

此其被誉 为 “上 帝 的 手 指” （ｔｈｅ　ｆｉｎｇｅｒ　ｏｆ　Ｇｏｄ）。① 随 着

ＤＮＡ技术的发展， 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 验ＤＮＡ”作 为 获 取

ＤＮＡ检材的一种特殊方式，在侦查实践中被广泛使用。

近年来，尽管我国刑事侦查实践中 也 大 量 采 用 这 种

措施，但立法并未对其作出积极反应，理 论 界 也 缺 乏 关

注，以至于这项措施在我国长期处于 边 缘 化 地 位，未 得

到应 有 的 重 视。而 事 实 上，由 于 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 验

ＤＮＡ”措施针对人员数量众多 （且其中绝大多数均为无

辜者），又是直 接 针 对 人 的 身 体 所 实 施 （如 采 血 方 式），

因此其对公民权利影响重大。正如有 学 者 所 指 出，随 着

刑讯逼供以及身体刑在立法上的明确禁止，这 类 措 施 作

为目前刑事司法领域中会直接造成身体痛楚与损 害 的 少

数合法干预手段之一，也由此而成为 “测 试 刑 事 诉 讼 法

作为应用宪法的最佳试金石。”② 因此，有必要对这一措

施进行深入研究，以规范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。

一、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的

　　产生及国外讨论　　　　　

　　 （一）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的产生

从发源上看，“大范 围 抽 血 采 验ＤＮＡ”措 施 的 运 用

始于英 国。１９８４年，英 国 医 生Ｊｅｆｆｅｒｙｓ发 明ＤＮＡ鉴 定

方法。英格兰中部的一名探员得知这 个 消 息 之 后，即 寻

求Ｊｅｆｆｅｒｙｓ利用这项技术 协 助 处 理 两 件 使 得 警 方 颇 为 困

扰的Ｌａｎｃｅｓｔｅｒｓｈｉｒｅ镇 奸 杀 案。当 时 警 方 已 经 逮 捕 了 一

名犯罪嫌疑人，但当警方将在命案现场采取 的 精 液 连 同

嫌犯血液样本，送交 给Ｊｅｆｆｅｒｙｓ化 验 后，证 实 两 件 命 案

是同一人所为，但并不是警 方 所 逮 捕 的 那 位 厨 师，１９８６
年警方即基于ＤＮＡ证据而释放该名厨师。因为Ｌａｎｃｅｓ－

ｔｅｒｓｈｉｒｅ是一个 小 镇，因 此 警 方 怀 疑 凶 手 应 该 就 是 小 镇

里的人，所以希望通过对镇上的男性进行抽 取 血 样 进 行

ＤＮＡ比对以查 获 凶 手。警 方 共 收 集 到 该 镇 成 年 男 性 提

供的血液样本３６００件，但这３６００件 血 样 中 并 没 有 发 现

任何一件之ＤＮＡ图谱 与 现 场 所 采 集 的ＤＮＡ图 谱 吻 合，

本案似乎陷入无法突破的难局。就在 这 个 时 候，警 方 获

得了一个意外的线索：一名面包店的经理在 酒 吧 与 她 的

同事闲聊时得知，酒吧 的 一 位 员 工Ｃｏｌｉｎ　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ｋ曾 说

服另一位面包师傅 代 替 他 验 血。警 方 后 来 提 取 了Ｐｉｔｃｈ－

ｆｏｒｋ的 血 样，经 鉴 定，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ｋ的 ＤＮＡ 与 现 场 遗 留

ＤＮＡ信息一 致，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ｋ供 认 了 这 两 件 奸 杀 案，法 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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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在１９８７年 判 决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ｋ有 罪。① 自Ｃｏｌｉｎ　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ｋ
案成功侦 破 后，英 国 多 次 运 用 这 种 方 式 进 行 案 件 侦 破。

而除了英国之外，其他国家也开始 将 这 种 措 施 应 用 于 刑

事案件侦查。德国警方为了寻找一个奸杀１１岁女孩的凶

手，在１９９８年３至５月 间 对 德 国 西 北 部 的 小 镇Ｓｔｒｒüｃｋ

ｌｉｎｇｅｎ的１６４００名男性 抽 血 进 行ＤＮＡ测 试，最 终 抓 获１
名３０岁左右的犯罪嫌疑人。② 而 在 美 国，根 据 美 国 学 者

专门的研 究 报 告，截 至２００４年，美 国 已 经 公 开 报 道 的

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案例就超过５０例，其中涉及人

员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９５年在佛州Ｄａｄｅ　Ｃｏｕｎｔｙ为查明６名

妓女被杀案而进行的 检 查，前 后 共 有２３００人 接 受ＤＮＡ
检验，但凶手并非是在此次大规模检验中查出。③

（二）国外对这项措施的讨论

从各 国 实 施 情 况 来 看，这 种 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 验

ＤＮＡ”的侦查方式有以下几个共同点：第一，无法锁定

特定个人，检 查 对 象 为 某 一 特 定 范 围 内 的 所 有 怀 疑 对

象；④ 第二，多为最后 的 手 段，即 用 其 他 方 法 无 法 发 现

犯罪嫌疑 人 时 不 得 已 采 用；第 三，无 令 状 进 行；第 四，

缺乏对个人之个别怀疑。

尽管这种特殊的人身检查方法在各国侦 查 实 践 中 都

有应用，但从笔者目前所掌握资料来 看，各 国 似 乎 都 没

有关于这种特殊人身检查行为的专门立法，其 态 度 都 是

既未支持，也未明确否定。与立法 部 门 的 “低 调”形 成

对比的，理论界对此讨论却比 较 热 烈。以 美 国 为 例，有

相当一部分学者就此问题专门展开了讨论，而 从 各 种 观

点所反映的立 场 来 看，对 这 项 措 施 不 乏 坚 定 的 支 持 者，

但更多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。支 持 者 认 为：美 国 《宪

法》第四修 正 案 并 未 限 制 警 察 取 得 市 民 同 意 而 协 助 调

查，此种撒网在本质上并不构成第四修正案 所 规 定 的 搜

查或扣押，因此无需 质 疑 这 项 措 施 的 合 法 性；⑤ 而 反 对

者则认为，美国最 高 法 院 已 经 将 警 方 进 行 的ＤＮＡ采 验

明确为搜查行为，这 种 无 “相 当 理 由”支 撑 的ＤＮＡ采

验行为构成了不合理搜查，从而侵犯了 《宪 法》第 四 修

正案所保护之公民的隐私权，其主要反对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虽然警方可能指出足以怀疑犯罪嫌疑人属于某

嫌疑群体之中，但并未能指出与犯罪有关之证据 （ＤＮＡ证

据）可能在某一具体个人身上发现，此即不符合美国最高

法院通过判定所认定的搜 查 须 具 “相 当 理 由” （ｐｒｏｂａｂｌｅ

ｃａｕｓｅ）中之 “有不法个别怀疑” 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　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　ｏｆ

ｗｒｏｎｇｄｏｉｎｇ）之要求。而在Ｓｃｈｍｅｒｂｅｒ　ｖ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案，美

国最高法院对实施人身检查提出了高于传统搜查行为的实

施标准，也即若需侵入身体搜集证据，则必须在证明传统

之调查方法无法达成目的时方能使用；而在无令状情况下

实施的人身检查则仅限于紧迫情形，且必须符合以下条件

才能实施：其一，有急迫情形发生；其二，有明显表征会

在体内发现证据；其三，以合理方式取得证据。但在 “撒

网检验ＤＮＡ”的案件中，对于未经逮捕之被告，警方根本

无法证明从某个人身上取得证据的相当理由，因此这种措

施显然违反了美国 《宪法》的规定。⑥

其次，尽管被检查人的同意可以免除警方行为受到司

法审查的义务，但是实在难以判定被检查的普通公民面对

全副武装的警察时，其表示出的 “自愿”是否真实。⑦ 有

反对者还举出发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 起 案 件 来 讽

刺这种 “自愿”，在该案中，警方对一名被检查人开出了

两个选项：要么 “自 愿”接 受 检 查；要 么 就 申 请 法 官 签

发强制检查的令状，推定 他 为 正 在 找 寻 的 “连 环 杀 手”，

并在报纸上公开警方的 “推定”。⑧ 因此，以被检查人的

同意来作为证明警方行为合法性的依据难以令人信服。

再次，这种 “大海捞针式”的 检 查 方 法 不 仅 严 重 扰

民、成本 高 昂，而 且 效 率 极 低。有 美 国 学 者 对１９８６
年～２００４年美国进行的１８次 大 规 模 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 验

ＤＮＡ”案进行了对比分析，发现在这些案件中，仅仅有

一起是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查获犯罪嫌疑人 的。这 种 检 查

方法的实际价值不仅不大，反而会滋 生 警 方 的 惰 性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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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０－３－３．
被采集样本人员范围 的 确 定 一 般 是 由 侦 查 机 关 根 据 既 有 案

件线索来进行判定，比 如 马 里 兰 护 理 主 管 在 医 院 被 性 侵 害

之例，１９９８年美国马里兰一名护 理 主 管 被 勒 死 在 医 院 的 办

公室内。全身被捆绑并被性侵害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，

将医院员工、医生及护 理 人 员、技 术 人 员 等 共 计４００多 人

全部列为嫌疑对 象，进 行 抽 血 检 验。其 “撒 网”范 围 很 可

能过于扩大化，许多 根 本 没 有 作 案 条 件、作 案 时 间 的 人 也

可能被列为 检 查 对 象，因 此 这 项 措 施 也 引 发 了 较 多 争 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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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疏于提升其他方面的侦查能力，而过于依 赖 用 这 种 方

法来破案。①

总之，根据笔者所掌握美国就此相关讨论的资料情况

来看，多数学者对警方这种 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措施

是持反对态度的，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在美国如此重视

个人私权利的国家，对于这种反对声音竟未得到立法或司

法层面的任何正面回应，笔者推测，立法和司法机关的这

种 “冷处理”方式大概是对现实侦查需要的一种妥协。

二、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在

　　我国的应用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 （一）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在我国的产生背景

尽管我国的ＤＮＡ鉴 定 技 术 相 对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来 说

发展迟缓，但对这一技术在排查和锁定犯罪 嫌 疑 人 方 面

的独特价值却早有深刻认识。上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期 以 后，

ＤＮＡ技术在国 内 得 到 迅 速 发 展，公 安 部 门 和 部 分 高 校

相继建成了ＤＮＡ分析研究室，其分析技术包括ＤＮＡ指

纹分析技术、ＰＣＲ－ＳＴＲ符 合 扩 增 技 术、ＤＮＡ测 序 技 术

等。② 进入新世纪后，ＤＮＡ技术在我国刑事侦查工作中

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，各地ＤＮＡ实验室ＤＮＡ数据库建

设也得到了 较 快 发 展。截 至２００９年４月，全 国 公 安 机

关已经拥有ＤＮＡ实 验 室２３６个，承 办 着 全 国 范 围 内 各

类案件人体生物检材ＤＮＡ检验和ＤＮＡ数据库建设应用

工作，年检验检材数近９０万份，全国公安机关ＤＮＡ数

据库已存储２７０余万份ＤＮＡ信息。③

ＤＮＡ技术在侦 查 实 践 中 所 表 现 出 的 强 大 作 用 引 发

了我国侦查机关对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 热 情，也 由 此

引发了侦查机关工作方式的转变。笔者在侦 查 部 门 调 研

时，已深切感受到这种变化，如一位侦 查 部 门 的 领 导 就

不无感慨 地 总 结 道， “过 去 的 ‘勘 查 访 问、摸 底 排 队、

突击审讯’老 三 板 斧 如 今 已 经 被 ‘现 场 采 证、指 纹 识

别、ＤＮＡ破 案’新 三 板 斧 所 取 代。”在 这 种 背 景 下，

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也由 此 成 为 我 国 侦 查 机 关 在 面

对久攻不下的疑难案件时采用的一种 “最后武器”。

从法律依据上看，我国 《刑事诉讼法》第１０５条将人

身检查的对象限定为 “犯罪嫌疑人”和 “被告人”，也即人

身检查只能对这两类人实施。但从实践情况来看，人身检

查的对象完全没有受到该范围的限制，只要侦查机关需要，

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人身检查的 对 象。近 年 在 一 些 重 大

案件中大范围地进行ＤＮＡ采样的现象较为常见，尤其是

在恶性案件的侦查工 作 陷 入 困 境，没 有 侦 查 方 向、侦 查

手段匮乏时，迫于破案 压 力，通 过 较 大 范 围 进 行 人 身 检

查采集ＤＮＡ样本揪出犯罪嫌疑人成为了警方常用的一种

方式，④ 侦查工作的现实需要与法律规定再次脱节。

（二）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在我国的应用情况

“大范围抽 血 采 验ＤＮＡ”这 种 查 找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特

殊方式尽管在我国法律中找不到 任 何 依 据，但 在 实 践 中

却在经常使用。通 过 上 网 搜 索，笔 者 发 现，仅 媒 体 公 开

报道的我国侦查机关利用 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方法

侦查的案件 （１９９９年～２００８年间）就超过５０起，涉及人

员众多。而这种报道多是正面评价警方此方法的 “神威”

效果 （未经报道的不成功案例估计也不在少数），如１９９９
年浙江余杭市连续多起强奸杀人案，２０００年黑龙江孙吴

县１２岁少女被强奸勒死案，２００３年湖北一起恶性强奸杀

人案，２００８年黄石市街头１０余起强奸猥亵幼女案，２００８
年辽宁省鞍山 市１２岁 少 女 被 强 奸 杀 死 案 等，都 是 采 取

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方法而侦破的案件。

这种 “撒网式”大规模采集样 本 的 案 例 近 年 出 现 较

多，而且越是重大、破 案 压 力 大 的 案 件，侦 查 机 关 越 是

不惜代价地进行大范围的 “抽血排 查”。⑤ 客观而言，侦

查机关实施这种大范围的排查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，仅从

上述案例反映情况来看，确实也对案件的最终侦破起到了

重要作用，但这项措施的使用也暴露出一些明显问题。

（三）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措施存在的主要缺陷

笔者 认 为， 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 验 ＤＮＡ”不 仅 于 法 无

据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，具 体 来 讲，主 要 表 现 为 以

下几点：

４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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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Ｓａｍｕｅｌ　Ｗａｌｋｅｒ， “Ｐｏｌｉｃｅ　ＤＮＡ ‘Ｓｗｅｅｐｓ’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　Ｕｎ－
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”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ｕｎｏｍａｈａ．ｅｄｕ／ｃｒｉｍｉｎａｌ　ｊｕｓｔｉｃ，

２０１０－３－３．
参见公安部政治部编 《生物物证学》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

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，第２４１～２４５页。

李晓萍： 《全 国 公 安 机 关 拥 有 ＤＮＡ实 验 室２３６个》，ｈｔ－
ｔｐ：／／ｎｅｗｓ．ｊｃｒｂ．ｃｏｍ／ｇｏｎｇａｎ／２００９０４／ｔ２００９０４０９＿２０４３８６．
ｈｔｍｌ，２０１０－３－３。

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，接受这种检查的人几乎都不是自愿接

受的，之所以最终接受检查，一部分人是急于证明自己的清

白，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在侦查人员的诸如 “你不接受检查就

证明你心中有鬼，我们可以对你进行留置讯问”等语言强制

下 “配合”接受了检查。这也与我国的诉讼法律文化传统有

关，在公法活动的领域内，我国对公民更多强调的是其服从

的义务，而非协商的权利，因此公民很难对此发表异议。

据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：２００９年春，西部某市震惊全

国的 “哨兵被杀案”发生后，因该案性质非常恶劣、社会影

响较大，公安机关对于该案非常重视。由于案发现场遗留弹

壳上采集到案犯遗留的ＤＮＡ物质，因此ＤＮＡ排查也是该案

侦查的一项重要工作，该市公安局最初规定本范围内凡是１７
岁以上，５０岁以下的男性全部都要采集血液进行ＤＮＡ鉴定，

但是在对某职业中学采集时遭到师生的抵制，该情况反馈到

市公安局后，市公安局才决定不再对在校生进行排查，而将

范围重点确定在社会闲散人员、前科人员上，截至２００９年８
月，该市就此案已对１万余人进行了排查。



１．不利于保障人权，有违于 《刑事诉讼法》的基本

理念

刑事案件侦查的对象只能适用于 特 殊 人 群，即 有 证

据证明存在犯罪嫌疑的人，而不能将犯罪嫌 疑 泛 化 理 解

为：只要具备作案条件 （强奸案中的男性 或 者 生 活 在 案

发现场周边区 域 内 就 被 视 为 犯 罪 嫌 疑 人）者 皆 有 嫌 疑。

虽然侦查机关在破案初期可以把怀疑对象的范围 划 得 大

一些，但同时亦 承 担 着 不 断 缩 小 怀 疑 对 象 范 围 的 责 任，

应当尽量避免给很多的人带来骚扰，在直接 实 施 侦 查 措

施时更应慎重，不能轻易启动。如果仅 仅 为 了 查 找 一 名

犯罪人就进行大规模 的ＤＮＡ检 测 就 对 不 特 定 多 数 无 辜

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正常生活进行侵犯，明显 对 人 权 造 成

了侵犯，也违背了程序法治的基本理 念。一 位 名 叫 万 光

武的中学老师 在 经 历 了 这 样 一 次 检 查 后，在 “采 血 记”

中如实记载了他被检查的经历以及心情：

今年春节，我居住中学的 附 近 发 生 一 起 强 奸 杀

人案，警察号召群众举报可 疑 人 员。但 张 贴 的 协 查

通报中也没 有 太 多 对 嫌 犯 的 体 征 描 述。转 眼 半 年，

人们渐渐把它淡忘，……那 天 早 上，我 快 到 学 校 大

门口时感觉气氛不对。见大 门 外 拉 了 一 条 白 线，还

有警察和警车。传达室边闹哄哄围 了 一 堆 院 里 住 的

男老师 和 男 家 属，一 些 人 正 埋 怨 对 面 一 个 便 衣 男

子，便衣人 不 耐 烦： “急 也 没 用，平 时 的 耐 心 都 哪

儿去了！配合 点 儿，这 点 儿 时 间 算 啥！”这 时，便

衣旁边的校长叫住了我：

“等会儿再走，等着排 查！”见 我 不 明 白，解 释

了一下，说还是年初那个案 子，派 出 所 决 定 对 附 近

居住的成年男性进行逐个排查，方 法 就 是 抽 血 化 验

ＤＮＡ。……我借机看了一下便衣手中的名册，见上

面列着校家属院居住的成年男性 名 单，左 上 角 写 着

“ｘｘ中学片区”，再 上 是 “ｘｘ乡 排 查 人 员 名 单”字

样。我斗胆 问 便 衣： “这 一 共 得 抽 多 少 人 血 啊？”

“一两 千 吧！”我 吃 惊， “一 两 千 人 都 成 强 奸 嫌 疑 犯

了？”我有被侮辱的感觉。“这 还 算 多 大 委 屈？谁 都

跑不了！”便衣人有些不 耐 烦。旁 边 有 老 师 笑 话 我，

我只好不说话了。……中 年 警 察 见 我 进 来，用 下 巴

点了一下 椅 子，示 意 我 坐 他 跟 前。边 翻 名 册 边 问：

“姓名？”听到答复后就在 我 名 字 上 打 了 个 勾，然 后

扳过我的头，拿出器械 准 备 扎 耳 朵，又 放 下，想 起

什么似的拿个棉球擦了擦要扎的 部 位。然 后 我 就 觉

得耳垂猛然一下子被扎的 很 疼，他 挤 挤，觉 得 血 量

不够，冷不丁 同 样 位 置 又 被 扎 了 一 下，我 叫 苦 不

迭，心想这肯 定 是 临 时 培 训 的。这 时 屋 里 挤 满 了

人，……后面蜂拥而随。血样 被 分 别 装 进 一 个 小 纸

袋，上面写上 了 名 字 和 住 址。听 说 采 样 全 部 结 束

后，血样要统 一 送 省 城 做ＤＮＡ鉴 定。而 结 果 出 来

之前，人员外出都要登记备案。

……直到现在，这件事 不 再 被 任 何 人 提 起，就

象大家 经 历 的 诸 多 平 常 事 中 的 一 桩，但 它 对 我 来

说，却日渐感觉是一个不平 常 的 大 事 件，特 别 是 那

痛与羞辱堆积的瞬间，还有 不 以 为 然 的 人 们，更 让

我无法忘记。①

２．成本高昂

由于进行ＤＮＡ检 测 需 要 一 定 人 员 以 及 相 当 条 件 的

硬件支撑，因此其实施需要一定投 入，而 “大 范 围 抽 血

采验ＤＮＡ”由 于 涉 及 面 大，其 成 本 投 入 自 然 较 高，如

在由顾永忠教授无罪辩护成功的河南省郑州市 “黄 新 故

意杀人”案②之侦 查 过 程 中，郑 州 警 方 为 了 查 获 真 凶，

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底至２００３年初 期 间 进 行 了 数 次 大 规 模 的

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，凡 是 案 发 前 后 在 案 发 现 场 附

近居住过的可 疑 男 性，无 论 是 本 地 人 还 是 外 来 打 工 者，

或出差旅游到此的，均被抽血检查。警 方 为 这 种 罕 见 的

大海捞针式的取证核查投入了大量警力和 财 力，先 后 有

５０００余人被抽血化验，每个人的验血费为２００多元，仅

此一项，警 方 就 耗 资１００余 万 元 之 巨，但 仍 未 寻 获 真

凶；而上述２００８年黄石警方进行的排查中，仅ＤＮＡ排

查一项就花费６０余万元。因此可以说，“大 范 围 抽 血 采

验ＤＮＡ”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侦查行为。

３．成功机率不高

尽管 “大范围 抽 血 采 验 ＤＮＡ”成 本 高 昂，但 其 效

果未必理想。尽管上述公开报道的案例都是 以 成 功 告 破

而终结，但笔者认为，肯定还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案 件，以 此

方法并未奏效。其原因很简单，这种排 查 方 式 中 的 偶 然

性太大，即使抽血检查了１万人，恰 恰 犯 罪 者 就 侥 幸 漏

过了检查或检查结果出现技术偏差，那么即 意 味 着 整 个

检查活动宣告失败。如在 “杀人恶魔”杨 新 海 案 侦 查 过

程中，河 南 警 方 以 临 颍 县 纺 车 刘 村 案 发 现 场 遗 留 的

ＤＮＡ生物 痕 迹 为 线 索，对 临 颍 县、西 平 县、上 蔡 县 近

万人进行了抽血检查，但就因为杨新海本人 流 窜 至 外 地

躲过这一系列排查而使整个检查前功尽弃。更 值 得 一 提

的是，杨新海的父亲也接受了多次抽 血 检 查，但 就 因 为

ＤＮＡ分析技术 出 现 了 误 差，检 查 中 竟 然 没 有 发 现 杨 父

５６

王志刚：“大范围抽血采验ＤＮＡ”现象研究

①

②

万光 武： 《采 血 记》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ｂｌｏｇ．ｓｉｎａ．ｃｏｍ．ｃｎ／ｓ／ｂｌｏｇ＿

５３１１ｃｃ９ｃ０１００ｄｔｘｒ．ｈｔｍｌ，２０１０－３－３。

此案的详细介绍可参 阅 “郑 州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诉 黄 新 故 意 杀

人案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 院 公 报》２００３年 第３
期。



ＤＮＡ样本与现场遗留ＤＮＡ的遗传谱系关系，反而据此

排除了出门在外 “打工”的杨新海之 作 案 嫌 疑。这 种 情

况使我们不得不质疑这种侦查措施的科学性及必要性。

三、科学界定刑事人身检查的对象

　　———解决血液样本采集对象　
　　扩大化的基本思路　　　　　

　　客观而言，“大范围 抽 血 采 验ＤＮＡ”措 施 是 侦 查 机

关在案件陷入僵局后才不得已采用的一种 措 施，这 种 措

施的使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，但我们不能 用 个 案 的 有

效性来证明制度的合理性，不能因为几个个 案 取 得 了 一

定成效，就以此来证明制度是合理的，要 仔 细 分 析 个 案

的成效是怎样产生的，是否具有普 遍 性。笔 者 对 “大 范

围抽血采 验ＤＮＡ”措 施 持 质 疑 态 度，其 原 因 在 前 文 已

经有所解释，而随着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以 及 人 权 保

障意识的提高，这种 “扰 民”、成 本 高 昂 且 成 功 机 率 低

的侦查行为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肯定会越 来 越 大，与 其

如此，不如弃之不用。笔者认为我国侦 查 机 关 应 当 致 力

于提高其他方 面 的 侦 查 能 力，停 止 使 用 这 种 侦 查 行 为，

这是改变我国侦查机关的社会形象、加强人 权 保 障 的 必

然要求。而从立法层面来看，我国不应 当 对 这 种 明 显 不

妥的侦查行为持回避态度，不但不能授予侦 查 机 关 这 项

权力，而且还应以明文予以禁 止，以 有 效 保 障 人 权，并

且督促侦查机关提升侦查能力，这是我国侦 查 程 序 法 治

化的应有之义。

那么，如何解决我国侦查机关在必 要 情 形 下 对 案 外

第三人采集ＤＮＡ样 本 的 合 法 性 问 题 呢？笔 者 认 为，解

决思路在于对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对象的重新界定。

根据我国现行 《刑事诉讼法》的 规 定，我 国 人 身 检

查的对象目前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，这 种 范 围 过

于狭窄，因此应当将人身检查的对象 进 行 扩 大。具 体 来

讲，可以将我国人身检查的对象分为被追 诉 人 （犯 罪 嫌

疑人、被 告 人）、被 害 人、第 三 人 三 类，对 于 被 追 诉 人

和被害人实施人身检查当不难理解，而对第 三 人 实 施 人

身检查之必要性何在呢？从实践中来 看，除 了 对 与 案 件

相关的被追诉人和被害人实施检查外，在许 多 案 件 中 还

需要对第三人 进 行 检 查，比 如 在 重 点 嫌 疑 对 象 逃 匿 后，

为及时进行人身识别鉴定，可对与其有血缘 关 系 的 人 抽

取血液以进行ＤＮＡ鉴 定 以 确 定 血 缘 关 系 以 及 强 奸 案 中

为确定生父而对胎儿进行的抽血检查等，这 些 案 例 在 我

国司法实践中都发生过，但是现行立法的空 白 显 然 使 这

种检查无合法性基础。

因此，我国在完善人身检查 制 度 时，应 将 检 查 对 象

设定为被追诉人 （犯 罪 嫌 疑 人、被 告 人）、被 害 人 和 第

三人。在此基础上，对这三类对 象 设 置 不 同 的 标 准：就

被追诉人而言，原则上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所 允 许 的 各 种

检查措施，在其不配合的情况下，可以 在 符 合 法 定 程 序

的要求下实施强制检查；就被害人而 言，原 则 上 不 得 对

其实施抽血、侵入体内采尿等损害身体较大 的 检 查 方 式

（可设置被害人自愿的例外情形），如果被害 人 不 配 合 检

查，不得强制进行检查，但应当告知其 不 配 合 检 查 所 可

能导致 的 不 利 诉 讼 后 果；就 第 三 人 而 言，与 被 害 人 相

同，如果无犯罪嫌疑，其并没有忍受侦查行为所带来的

不利影响之 义 务，因 此 原 则 上 不 得 对 其 进 行 损 害 身 体

较大的检查 方 式 （法 律 可 以 设 置 例 外 情 形 进 行 调 节，

比如规定在 无 其 他 有 效 手 段 时，为 确 定 血 缘 关 系 可 对

第三人进行痛苦较小的抽 血 检 测 等），如 果 第 三 人 不 配

合，不得 对 其 进 行 强 制 检 查。此 外，对 于 第 三 人 的 范

围应当严格 限 制，即 必 须 有 证 据 证 明 其 与 所 侦 查 之 案

件有实质 上 的 关 联 性 才 能 进 行，并 禁 止 “大 范 围 抽 血

采验ＤＮ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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